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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問題反映及回應 

問題一：教師資格考試通過後未立即參加實習，其實習資格可以保

留幾年？ 

回  應：永久有效。 

 

問題二：偏鄉(遠)地區如何認定？ 

回  應：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刻正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規列

偏遠學校認定標準，其程序是由各縣市政府依據偏鄉發展

條例的規定提報國教署備查。因目前此資料尚在報核階

段，後續將由國教署透過網站公告方式及資訊平臺註記的

方式呈現名單。 

 

問題三、實習學生是否要有教師證才符合代課資格？其年資問題如

何認定？ 

回  應： 實習學生若是用師資培育法第 22 條偏鄉(遠)、海外學校代

理代課抵實習，則須通過教師資格考試；若實習學生單純擔

任教育實習機構短期代理代課教師(即三個月以下代理代

課)，實習學生將同時具有雙重身分，同時須符合學校端的代

理代課規定限制及實習辦法之規範，其代理年資會保留。 

 

問題四、資訊平臺是否可開放協同指導教師之帳號？ 

回  應：可以，由平臺計畫團隊將系統功能和介面修改需求納入下

年度工作計畫。 

 

問題五、實習學生代理抵實習之成績評定是由師資培育大學或是由

教育實習機構主導？ 

回  應：實習學生須先提供代理前三個學期的成績向師資培育之大

學申請，於第四學期進行教學演示評定，其流程及評定標

準後續教育部將發公文一併說明。 

 

問題六、若教育實習機構抗拒使用資訊平臺，是否有相關強制措

施？ 

回  應：資訊平臺工作團隊已收集使用者回饋，設計更友善的介

面、舉辦各身分端操作說明會/輔導知能研習會、到校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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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訓練並於平臺放置操作手冊/影片、教育實習成績評定

懶人包，提供教育實習機構及師資培育大學推廣使用。 

 

問題七、教育實習辦法規定代課或教保服務每月最高為 20 節

（時），若超過是否有相關罰則？ 

回  應：若查證屬實，將視情節輕重是否將該校列為不適合之教育

實習機構，並做相關懲處，其規範是希望保障實習學生，

另行政實習規範每週以四小時為原則的部分，亦希望實習

學生在實習過程中注重在教學實習，而非作為充裕人力運

用。  

 


